
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
 

关于组织开展浙江省第十六届“挑战杯” 

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预通知 
 

各高校团委： 

为进一步发挥科技竞赛的育人功能，提升全省大学生

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根据第十六届“挑战杯”全国大

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相关工作要求，团省委、省教

育厅、省社科院、省科协、省学联决定联合举办浙江省第

十六届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。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竞赛主题 

创新放飞梦想  创业成就人生 

二、组织机构 

主办单位：共青团浙江省委、浙江省教育厅、浙江省

社会科学院、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、浙江省学生联合会 

承办单位：浙江理工大学 

三、参赛对象 

在 2019年 6月 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

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（不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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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职研究生）。 

四、竞赛类别 

学生可按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、哲学社会科学类调查

报告和学术论文、科技发明制作三类作品申报参赛。 

五、评审机构 

竞赛设浙江省第十六届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

技作品竞赛评审委员会，由主办单位聘请各学科具有高级

职称的专家组成。 

六、实施步骤 

竞赛分动员准备和高校竞赛、省级比赛和总结表彰三

个阶段实施。 

1、动员准备和高校竞赛阶段（2 月—4 月中旬）。各高

校按照相关要求及时部署，建立本校竞赛的组委会、评委

会，明确竞赛步骤和评审标准。开展校级竞赛，选拔报送

优秀作品参加省级竞赛。 

2、省级竞赛阶段（4 月中旬—5 月下旬）。组委会将在

4 月中旬举行省级复赛，5 月下旬组织省级决赛。 

3、总结表彰阶段（6 月）。省级竞赛组委会将表彰浙

江省第十六届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

奖项目和集体，并在此基础上择优上报作品至全国竞赛组

委会。 

七、相关要求 

1、各参赛高校要成立由本校主管领导牵头，团委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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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、科研等部门和学生会、研究生会共同参加的组织协调

机构，做好竞赛组织的有关工作。 

2、参赛高校要通过设立专门机构、完善保障政策、综

合运用融媒体手段等方式，发布竞赛消息，接受学生咨询，

进行广泛动员，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竞赛中来。 

3、各高校要坚持育人宗旨，把人才培养作为“挑战杯”

竞赛的首要目标，不断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创新型人

才激励机制；各高校团委要建立直属的专门组织或社团，

负责学生科技活动的组织工作，制定长期规划，保证活动

的经常性开展。有条件的高校可设立学生学术科技活动基

金，制定学生参与学术科技活动奖励办法，更好地扶持、

激励学生参与课外学术科技活动；设立指导教师人才库，

将指导老师的工作计入教学工作量；尝试建立参赛作品转

化服务机制，争取高校所在地方各类科技园区、工业园区、

高新技术园区等支持，为参赛和获奖项目的转化提供服务，

推动学生科技成果与市场、资本等方面更加紧密、有效地

结合。 

4、参赛作品不得舞弊、抄袭、作假，不得将教师课题

或其他科研成果包装成学生项目。各高校要切实强化作品

自查环节，申报学校要签订承诺书。作品关键信息（项目

名称、参赛学生和指导教师等）必须于申报前在校内官方

网站主页上进行不少于 5 天的公示，并将公示截图随作品

一同报送。经举报查实，存在严重违规行为，根据全国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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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章程相关规定，进行严肃问责处理。 

八、注意事项 

1、参赛资格 

（一）申报参赛的作品必须是截至 2019 年 6 月 1 日两

年以内完成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或社会实践成果，可分为

个人作品和集体作品。凡申报个人作品的，申报者必须承

担申报作品 60%以上的研究工作，作品鉴定证书、专利证

书及发表的有关作品的署名作者均应为第一作者，合作者

必须是学生且不得超过 2 人；凡作者超过 3 人的项目或不

超过 3 人，但无法区分第一作者的项目，均须申报集体作

品。集体作品的作者必须均为学生。凡有合作者的个人作

品或集体作品，均按学历最高的作者划分为本专科生作品、

硕士研究生作品。 

（二）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(论文)、学年论文和学位

论文、国际竞赛中获奖的作品、获国家级奖励成果(含本竞

赛主办单位参与举办的其它全国性竞赛的获奖作品)等均

不在申报范围之列。 

2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本校硕博连读生（直博生）若在决赛当年 6 月

1 日以前未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，按硕士生学历申报作品。

没有实行资格考试制度的学校，前两年可按硕士学历申报

作品。医学等本硕博连读生，按照四年、二年分别对应本、

硕学历申报，后续则不可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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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作者仅限本专科学生。哲

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限定在哲学（含“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”方向的作品）、经济、社会、法

律、教育、管理 6 个学科。科技发明制作类分为 A、B 两

类：A 类指科技含量较高、制作投入较大的作品；B 类指

投入较少，且为生产技术或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小发明、

小制作等。 

（三）参赛作品须经作者本人或集体申报，由两名具

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指导教师（或教研组）推荐，经本

校学籍管理、教务、科研管理部门同时审核确认（作品申

报书见附件 1）。 

（四）参赛作品涉及下列内容时，必须由申报者提供

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，否则不予评审。（1）动植物新品种

的发现或培育，须有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开具证

明。（2）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，须有省级以上林业部

门开具证明，证明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

植物繁衍、生长不利的影响。（3）新药物的研究须有卫生

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鉴定证明。医疗卫生研究须通过专家

鉴定，并最好附有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过的文

章。（4）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

研究，须有国家相应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。 

3、申报名额 

浙江大学、浙江工业大学、宁波大学、浙江理工大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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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电子科技大学、浙江工商大学、中国计量大学、温州

医科大学、温州大学为全国发起高校。其中，浙江大学申

报作品不超过 70 件，浙江工业大学、宁波大学、浙江理工

大学、杭州电子科技大学、浙江工商大学、中国计量大学、

温州医科大学、温州大学申报作品不超过 35 件；其他本科

院校申报作品不超过 25 件；高职高专院校申报作品不超过

12 件。以上名额均含独立学院。 

4、时间节点 

（一）请各参赛高校统一制作本校参赛作品，封面采

用白色铜版纸，作品申报书需与作品分开装订，于 4 月 18

日前将本校选送的一份作品申报书、三份作品、一份作品

汇总表寄达竞赛组委会秘书处浙江理工大学团委，同时另

外将一份作品申报书、一份作品、一份作品汇总表寄达团

省委学校部。纸质材料应加盖学校公章，逾期不再受理，

相关后果由学校自行承担。同时将作品汇总表（见附件 2）

电子版、参赛作品文本电子版（务必与纸质文本一致），文

件以学校名称命名，于 4 月 16 日前发至电子邮箱

zjtiaozhanbei@163.com。 

（二）全国发起高校交纳参赛费 1500 元，其他本科院

校交纳 1200 元，高职高专院校交纳 800 元，另每件参赛作

品须交 150 元评审费。各高校参赛费、评审费在 4 月 18

日前汇入浙江理工大学，户名：浙江理工大学，帐号：

1202026209014400967，开户银行：工行杭州高新支行，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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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时请注明：2019 浙江挑战杯参赛费评审费。 

（三）竞赛设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公开答辩“最佳

创意奖”、公开答辩“最佳表现奖”。同时，设优秀组织奖、

最佳进步奖。请需要申报优秀组织奖的高校于 5 月 10 日前

将材料电子版发至 zjtiaozhanbei@163.com，盖章纸质稿寄

送至浙江理工大学团委，申报材料应简洁朴实，重点突出，

忌过度包装。 

（四）本次竞赛每件作品指导教师不超过 3 人，参加

答辩人数不超过 2 人，每件集体作品学生团队人数不超过

10 人。各高校于 5 月 10 日前将各项目最终答辩人员名单、

排序后的获奖证书填写名单（含指导教师）电子稿发至邮

箱 zjtiaozhanbei@163.com，盖章纸质材料寄送至浙江理工

大学团委，逾期视为放弃，名单需与复赛文本保持一致，

不得作任何更改。 

（五）为保证竞赛活动的顺利开展，请各参赛高校于

3 月 28 日前确定一名联系人，并扫码进微信群： 

 

5、作品申报书、参赛作品汇总表以及学校承诺书模板

将于近期另行通知。 

6、本次大赛相关工作安排参照十六届“挑战杯”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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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章程，竞赛解释权归竞赛组

委会。 

竞赛有关情况请及时与竞赛组委会秘书处联系。 

联系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2

号大街 928 号浙江理工大学团委，邮编：310018。 

浙江理工大学团委联系人：张梦瑶； 

联系电话：0571-86843743； 

电子信箱：zjtiaozhanbei@163.com。 

团省委学校部联系地址：杭州市下城区安吉路 21 号

202 室，邮编：310006。 

团省委学校部联系人：曾钰峰、钱爱华； 

联系电话：0571-85170051； 

电子信箱：zjtswxxb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1. 第十六届“挑战杯”竞赛全国组委会竞赛 

章程（试行） 

2. 第十六届“挑战杯”竞赛全国组委会评审规则 

3. 哲学社会科学类参赛作品参考题 

 

 

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7 日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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